
关于签署中国人寿中心租赁合同 

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
 

近日，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

与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寿不动产公

司”）签署房屋租赁协议，根据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

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

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我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7 日与国寿不动产公司签署了《中

国人寿中心租赁合同》，租赁中国人寿中心 3 层东北侧部分

区域并向其支付租金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本次交易对手国寿不动产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00060002302XK，有限责任公司）是中国人寿保险（集

团）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旗下从事不动产投资和

资产运营管理的公司，由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%控股。

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包括餐

饮服务、投资管理、项目投资、出租商业用房、出租办公用

房、物业管理、酒店管理、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、经济信

息咨询、企业管理咨询、工程招标代理以及工程造价咨询等。

国寿不动产公司属于我公司股东单位集团公司间接控制的

公司，因此构成我公司关联方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

本次交易中，国寿不动产公司向我公司出租中国人寿中

心 3 层东北侧部分区域，协议双方在参考周边区域租金水平

的基础上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协商确定各项商业要素：

租赁面积为 628.15 平方米，租赁期限为两年，租赁价格为

每月每平方米 600元，因此合同期内租赁费预计为 9,045,360

元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前述交易构成我公司需予披露的资产类

关联交易。 

四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截至 2017 年 2 月底，我公司与国寿不动产公司已发生

的关联交易年度累计金额为 1,984,281.9 元（实际支付口径）。 

 

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7 年 3 月 9 日 

 


